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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9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7 年 11 月 28 日 15 時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賴院長兼召集人清德         紀錄：呂宜軒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及單位：如后附簽到表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報告事項一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8 次會議決定（議）

事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第一案及第二案（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案），依列管

建議，由科技部研發對臺灣重要斷層錯動造成地震之

情境模擬與災損推估結果，請內政部組成大規模地震

因應對策專案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討論，以可行與妥適

之方法讓因應對策落實於施政當中；另依陳亮全委員

所提之建議，除大臺北山腳斷層以外，其他各城市重

要斷層也應進行情境模擬與演練。另林正洪委員所提

之地震災害建議，針對建築物結構經詳評發現有問題

之部分，應根據耐震詳評結果進行結構耐震補強。 

（三）第三案（公共事業運輸場站之災害管理-臺北車站為例）

有關臺北車站應變機制的建置，請依規劃落實執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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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針對多軌道共構之大型車站應於 1年內建置相關應

變機制進行演練，從演練中發現問題並加以解決。 

（四）第四案（檢討公共事業災害防救計畫），交通部、經

濟部業已督導指定之公共事業定期完成修訂公共事

業災害防救計畫，後續請自行列管。  

（五）第五案（3D 管線發展及策進作為），國家發展委員會

所訂有關國土資訊系統（含 3D 管線圖資發展）優先

推動事項與部會分工，業已核定在案，後續請國家發

展委員會自行列管。有關 3D 管線圖資建置時，應參

考林美聆委員所提之建議，注意維生管線之耐災能力

及關鍵點位置，以利平時維護管理及災後搶修復原，

避免造成二次災害。 

 

二、 報告事項二：敬鵬火災案檢討精進作為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內政部所提敬鵬火災專案調查小組初步檢討結果及

安全策略，如擴大延燒及消防人員殉職原因等，請提

供各相關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參

考策進。 

（三）人命換來之教訓務必要誠實面對，深切記取，內政部

對本案所提之提升消防人員救災安全與火場指揮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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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、精準掌握火場狀況、救災資訊整合與揭露以及強

化工廠自主防救災等策進作為，務必積極推動，以務

實態度解決問題，避免憾事再次發生。 

（四）桃園市現有許多工廠生產製程使用大量化學物品，桃

園市長鄭文燦希望於桃園市針對化學物品成立特種

災害處理隊一事，請內政部與本院環境保護署予以協

助。 

 

三、 報告事項三：醫院及老人養護中心等場所強化公共安全

對策—以臺北醫院火災案為例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衛生福利部、內政部依策進作為，共同加強醫院及

各類長照機構軟硬體配備，協助其建立安全文化並落

實自主管理。 

（三）醫院及長照機構普遍面臨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，災害

又經常在深夜人力最缺乏的時候發生，務必從制度面

導引業者利用科技採用自動化設備來減少災時人力

負擔，以有效提升消防及公共安全。 

（四）針對醫院及各類長照機構，請吳澤成政務委員督導衛

生福利部及內政部共同提出整體性防災計畫，以因應

火災、水災及震災等災害發生時，可更妥善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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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議程設定，應要多強調政策性思

考，針對每一領域予以詳細探討，以因應災害防救相

關業務計畫的推動，勿以僅討論技術性問題。 

 

陸、討論事項 

一、 討論事項一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修正草案。 

決議： 

本案請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依本會報委員所提之意

見修正，草案修正完成請委員審視內容並經同意後，

依行政程序函頒實施。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二：內政部、交通部、農委會、衛生福利部及

原能會等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提報震災（含土壤液

化）、陸上交通事故、森林火災、生物病原及輻射災害

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震災（含土壤液化）、陸上交通事故、森林火災、生

物病原及輻射等 5 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，照

案通過，請內政部、交通部、本院農業委員會、衛生

福利部及本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頒實施，後續請各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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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救業務主管部會檢討如何運用科技以達到預防災

害的目標。 

 

三、 討論事項三：內政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所主管災害

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、內容、樣式、方法及其發布

時機公告發布施行案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內政部及本院環境保護署所報「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

警報訊號之種類、內容、樣式、方法及其發布時機」，

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備查案 

備查事項﹕彰化縣、新竹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高雄市及苗

栗縣等 6直轄市、縣(市)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彰化縣、新竹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高雄市及苗栗縣

等 6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報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同意備

查。 

 

捌、散會。（16 時 50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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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9次會議 

 

發言紀要： 

 

壹、報告案 

一、報告事項一﹕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8次會議決定（議）

事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。 

陳委員亮全﹕除大臺北地區山腳斷層外，仍有位於其

他縣市之重要斷層，也建議進行情境模擬與災損

推估，以利後續之演練與研擬因應對策。 

林委員美聆﹕3D 管線部分，除基本資料建立外，應針

對公共維生管線系統之耐災能力及系統網路關鍵

點位置加以評估及管理。 

林委員正洪﹕ 

（一）臺北都會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模擬，已有初步

成果，建議未來是否將這方法推廣至全臺相關

活動斷層，進行模擬，以期降低未來地震災害

之衝擊。 

（二）集集地震後教育部已針對全國校舍進行普查

並補強。但對部份私有大眾建築，似乎有待仔

細檢查其建築結構是否安全，避免類似臺南地

震時維冠大樓及花蓮地震時統帥飯店傾倒，造

成重大傷亡之情事。建議內政部研擬具體作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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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達到危險建築物耐震補強或都更之最終目

標。 

內政部﹕ 

（一）將針對陳亮全委員所提之建議進行研商未來

納入演練的可行性。 

（二）目前 3D 管線圖資建置預計 107 年 12 月底前

發包，規劃 108 年完成，而建置資料標準化部

分已持續在進行中。 

（三）3D 維生管線之耐災能力與關鍵點位置，後續

會與相關單位研商加強評估與管理等事宜。 

國家發展委員會﹕除參考委員建議外，立法院亦要求

本會提供 3D 管線各部會分工事項之整合說明，

因此，本會將依委員意見，立即邀集相關部會召

開會議，追蹤分工事項進度與整合執行成果。 

 

二、報告事項二﹕敬鵬火災案檢討精進作為。 

謝委員正倫﹕ 

（一）本案有其特殊性，以下幾點探討﹕ 

1. 因造成消防人員傷亡，執行搶救之消防人員

是否在進火場前已掌握火場狀況﹖ 

2. 通風管的配置水平及垂直都有，其密集的配

置，會造成揮發氣體在其中快速流竄，因此

防火隔間首先失效。在臺灣還有多少類此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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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之通風管配置，當火災發生時可能造成防

火隔間失效的場所﹖ 

3. 由內政部簡報來看，是否有針對以上二點進

行考量、查察或探討﹖ 

（二）除了通風管要加強列管及檢查外，是否能針對

消防人員進入特殊火場或類似本案例的火場

等之專業訓練或加強訓練﹖ 

內政部﹕ 

（一）消防救災人員對於接獲受困人員需救災時，都

是積極且熱情進行搶救，經檢討本案發現進火

場前確實未充份掌握火場狀況或做好事前準

備，因此，未來將針對謝正倫委員所提，會持

續加強訓練。 

（二）本案在吳政務委員澤成指導下，除加強消防人

員的訓練外，將持續進行事前救災資訊系統的

整合與揭露，107 年底前完成查察相關高危險

工廠並輔導改善等作為。 

（三）另有關桃園市鄭市長所提之特種救災處理隊，

依國外做法是設置專業特種救災隊隨時待命

支援，所有消防人員普遍要有化學災害處理的

基本知識及技能，但要全部消防人員有其專業

知能及技能的難度很高，因此，目前有關特種

救災處理隊已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局協

助處理，未來將在桃園市成立特種救災處理隊，

現階段規劃由桃園市消防局提供廳舍，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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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署化學局提供相關救災技術資源，以

整合處理轄區內工廠化學物品等之防災策進

作為。其相關救災訓練亦與相關機關、業界與

專家一起研商及整合。 

 

三、報告事項三﹕醫院及老人養護中心等場所強化公共安

全對策—以臺北醫院火災案為例。 

謝委員正倫﹕臺北醫院的案例，護理人員人力極度缺

乏與工時長，且其專業訓練為護理，當醫院成為

災區的狀況下，由護理人員協助病患進行疏散避

難，若增加其他防火救災行為，完全靠醫護人員

有其困難度。因此，建議是否朝導入科技等自動

化設備（比如防火隔間自動啟動維持空氣正常供

應等）的積極作為，而不要全將初期避難疏散等

救災作為全由護理人員執行。 

林委員美聆﹕ 

（一）除了防火之外，對於水災、震災之防護，亦建

議納入考量。 

（二）建議針對長照機構進行整體性防災計畫之建

立及管理，包括不同類型災害及各項軟硬體建

設及準則建立等。 

（三）長照機構所收容多為弱勢民眾，對於弱勢人員

之疏散避難需求，宜仔細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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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委員佩玲﹕由前 2 位委員所提科技化等相關硬體

設施的建置，目前已有部分產業正在研發及推動，

比如針對相關場域提供熱偵測感應器，可以指引

安全區域即時避難；亦有提供協助行動不便者可

自行移動等相關科技。 

陳委員亮全﹕本案提報至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中說明

及檢討，應從政策角度思考，簡報中主要檢討及

改善技術性問題，因此，由此案例是否可以思考

到高齡化社會的需求，導入科技自動化與人力之

加強等，能反應到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，提出全

面性檢討及推動。 

衛生福利部﹕ 

（一）由於本案議題係以此醫院案例進行說明，因此

災害即設定為火災，而其他災害，例如水災等，

仍是必須關注的議題。 

（二）除簡報說明強化自動撒水設備外，其實是不夠

的，未來仍會努力朝增設自動化設備的目標進

行。 

（三）有關救援設置樓層問題，採垂直或水平的救援

方式，目前仍與相關專家學者進行討論，初步

建議仍需有一救援平台，採垂直救援方式，此

部分仍會持續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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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部將會配合高齡化社會相關方案，推動防救

災因應作為。 

內政部﹕ 

（一）老人福利或長照機構歷年發生多次重大火災，

檢討過程中與衛生福利部充份溝通，目前衛生

福利部正在推動水道連結式撒水設備、119火

災專線通報等皆是與相關單位討論後執行作

為。 

（二）老人福利或長照機構所收容的病患大多為行

動受限，安全考量重點在於該場所盡可能先預

防火災之發生，因此，本部正在推動該場所之

人員、設施等採不燃化設備，以及配合撒水設

備等滅火裝置。 

（三）有關防災士、自動消防編組及共同防火管理等，

將會與衛生福利部充份討論與合作。 

吳政務委員澤成﹕ 

（一）委員所提針對長照機構的整體性，包括火災、

水災及震災等災害時，實應考量其整體性，因

此，有必要整合各項災害的整備作為，會後將

會進行整合綜理。 

（二）有關護理人員救災分工及科技應用等問題，實

有必要檢討，讓其相關人員在救災職務分工上

更精準與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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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討論案 

一、討論事項一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修正草案。 

謝委員正倫﹕ 

（一）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

區災害防救計畫的上位指導計畫，此次修訂分

3 編，第 1 編針對方針與前一版進行修正內容

比較，覺得非常好。 

（二）但第 2編具體作為應延續第一編內容再強化，

目前鏈結較為薄弱，尤其複合性災害之模擬很

重要，以及防災產業方面，建議加強。 

（三）第 3 編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

計畫要依據基本計畫來進行修訂，惟尚未看到

與第一編、第二編之間相互鏈結之內容。 

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﹕ 

（一）第 2 篇是針對前一版的第 2編進行修訂，但仍

會朝第 1編的 25項策略目標分章節在其減災、

整備、應變及復原中呈現，其尚未很完善的部

分則放入第 3 編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

害防救計畫的擬訂原則與相關配套措施中呈

現。 

（二）有關委員所提防災產業較薄弱、韌性社區的強

化、複合性災害模擬等部分，將會在第 2編基

本對策的減災及整備等強化其部分內容。 

林委員美聆﹕建議加強第二編及第三編對於第一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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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列方針之回應，尤其以第三編對於災害防救業

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編修之各方針指導

原則予以加強。 

陳委員亮全﹕ 

（一）因應前 2 位委員所提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第 1

編是基本方針與對策，與第 2編及第 3 編確實

連接不太起來，因此，建議加強回應或架構調

整。 

（二）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是請相關部會一起針對前

版進行修訂，因此易落入舊框架的內容。 

 

二、討論事項二﹕內政部、交通部、農委會、衛生福利部

及原能會等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分 

別提報震災（含土壤液化）、陸上交通

事故、森林火災、生物病原及輻射災害

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。 

詹委員寶珠﹕每一次重大事故災害後，有無針對破網

予以盤點，將科技引進來，以策進防災作為，未

來如何運用科技來預防災害發生，建議納入規劃，

以提升效率。 

劉委員佩玲﹕詹委員所提的災例檢討是很重要的，由

過往參與會議經驗中在案例檢討時讓部會有被

咎責的感受，但其重點在於未來應如何做，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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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工作能做得更好，而非咎責。另如何運用新科

技，應用於防減災，亦為重要課題。 

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﹕目前本院已核定科技部所提

「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」，由科技部及國

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進行綜整，近年來在歐盟、

西南向東協 12國等皆來台取經，針對 CBS的運

用、早期預警預報系統等進行交流，比如災害情

資網、氣象地震等即時之受影響區域之社會大眾

告警，目前許多部會之已建立的即時監測資料，

民眾亦可接收到或上網搜尋，目前，情資蒐集及

災害應變資訊等多可掌握。針對極端狀況造成特

異性災害時，仍有必要再精進。 


